采购需求

(说明：采购需求中带有“★”号的条款（参数）为实质性条款（参数）不得有负偏离，实质性条款（参数）有负偏离的按无效响应处理；采购需求中带有“▲”号的条款（参数）为重要条款（参数），重要条款（参数）不满足的将影响评审得分，其余条款（参数）为一般参数。)
一、项目概况
1.1采购一批新国标桌面垃圾桶、20L不锈钢脚踏式垃圾桶(单桶)、30L不锈钢脚踏式垃圾桶(两分桶)、120L塑料垃圾桶（厨余垃圾桶）、240L塑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用于日常城市清洁活动中的垃圾收集及转运，要求所有货物（产品）质量合格、安装、调试到位、验收合格达到交钥匙使用条件。
1.2核心产品的名称：  120L厨余垃圾塑料垃圾桶、240L其他垃圾塑料垃圾桶  ；
1.3下列产品为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如有）：  /  ；(属于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的，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按要求提供强制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未提供强制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节能产品认证证书超出有效期的，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1.4 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为工业，评审时以供应商《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列明的所属行业为准，供应商可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相关规定确认标的信息所属行业。
2.采购内容及要求
2.1需求清单及技术要求：

四分类垃圾桶采购需求清单
	序号
	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参考图

	1
	桌面垃圾桶
	1.尺寸：170㎜*180㎜*135㎜(±2％）

2.材质：ABS外壳/PP内胆

3.干湿分离、双槽口设计

4.按压开盖、灵活拆卸
	个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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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L不锈钢脚踏式垃圾桶(单桶)
	1.容量：20L(±3％）

2.尺寸：315㎜*315㎜*485㎜(±2％）

3.材质：410双层加厚不锈钢（盖子&桶身表层）+加厚PP内胆

4.静音缓降、加宽加厚脚踏式开盖、密封防臭胶圈、背面便携把手

5.定制丝印logo
	个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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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0L不锈钢脚踏式垃圾桶(两分桶)
	1.容量：30L(±3％）

2.尺寸：640㎜*315㎜*695㎜(±2％）

3.材质：410不锈钢（盖子&桶身表层）+加厚PP内胆

4.脚踏式开盖

5.定制丝印logo
	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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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0L厨余垃圾塑料垃圾桶
	1.容积：120L(±3％）。

2.规格：565mm*530mm*955mm(±1％）

3.重量:整体重量≥7.0kg、盖子重量≥0.5kg、桶体重量≥5.0kg、滚轮重量≥0.5kg、轮轴重量≥0.3kg；
4.材质：桶体与桶盖采用HDPE一次性注塑成型，桶壁厚度≥3.5mm
★5.桶盖开启方式：手动翻盖，桶盖和桶体四点连接，两端用长插销固定在桶体手柄上；桶盖手柄一体注塑成型，桶盖两侧手柄上各设有≥3条加强筋；桶内部有一体注塑成型的识别垃圾容量的容量刻度表；
6.桶手柄：桶体背部有≥2个移动垃圾桶的手柄，手柄支撑设有一次成型的八条加强筋，设有防滑颗粒，手柄下方带有弧度；

★7.垃圾桶挂车提拉部位采用双裙边设计，内部设有加强筋；桶体沿口两侧各设有波浪形加强筋以及提手装置；

★8.桶手柄两侧各设有一体注塑成型的垃圾袋挂扣，桶体前后两面设有凹面加强筋；

★9.桶体背面下方采用注塑一体成型的方形凹槽设计，且方形凹槽中设有一个隐形凹槽，带有弧度可做提手使用，支持配合轴插入可形成提手装置；

★10.桶底部采用蜂窝状及放射状加强筋设计，桶底部镶嵌有≥30颗耐磨钉并加设有U形耐磨块，增加垃圾桶底部的耐磨性；
12.轮轴：轴采用圆钢材质空心轮轴，表面经电镀防锈处理，两端采用蘑菇头设计，方便安装；

13.垃圾桶投放标志采用特殊调制的油墨丝印纸印刷而成，符合GB/T19095《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要求；

14.垃圾桶整体符合国家城镇建设行业CJ/T280-2020《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标准要求；
	个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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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40L其他垃圾塑料垃圾桶
	1.容积：240L(±3％）。  

2.尺寸：730mm*640mm*1080mm(±2％）

3.重量:整体重量≥14.5kg、盖子重量≥1.5kg、桶体重量≥10.5kg、滚轮重量≥1.0kg、轮轴重量≥0.35kg；
4.材质：桶体与桶盖采用HDPE一次性注塑成型，桶壁厚度≥4.25mm；
★5.桶盖开启方式：手动翻盖，桶盖和桶体四点连接，两端用长插销固定在桶体手柄上；桶盖上设有≥3个一体注塑成型的手柄，每个手柄设有≥4条加强筋；桶内部有一体注塑成型的识别垃圾容量的容量刻度表；

★6.桶盖后方有≥2个一体注塑成型安装智能身份识别卡的卡槽预留位置；桶盖两个卡槽周围设有凸出的加强筋；

7.桶手柄：桶体背部有≥2个移动垃圾桶的手柄，手柄支撑设有一次成型的八条加强筋，设有防滑颗粒，手柄下方带有弧度；

★8.垃圾桶挂车提拉部位采用双裙边设计，内部设有网状加强筋，加强桶沿口在提升时的抗拉强度；桶体上沿口左右两侧设有波浪形加强筋以及提手装置；

★9.桶体手柄两侧各设有一体注塑成型的垃圾袋挂扣，桶体四面设有凹面加强筋；桶体正面以及左右侧面底部，采用波浪纹设计，增加桶体在遭遇冲撞时的韧性和强度；

★10.桶体背面下方采用注塑一体成型的方形凹槽设计，且方形凹槽中设有一个隐形凹槽，带有弧度可做提手使用，支持配合轴插入可形成提手装置；

★11.桶底部采用蜂窝状及放射状加强筋设计，桶底部镶嵌有≥45颗耐磨钉并加设有U形耐磨块，增加垃圾桶底部的耐磨性；

12.滚轮：橡胶轮内圈采用聚乙烯材质，外圈采用橡胶材质，内设防盗卡扣固定在轮轴上；

13.轮轴：轴采用圆钢材质空心轮轴，表面经电镀防锈处理，两端采用蘑菇头设计，方便安装；

14.垃圾桶投放标志采用特殊调制的油墨丝印纸印刷而成，符合GB/T19095《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要求；

15.垃圾桶整体符合国家城镇建设行业CJ/T280-2020《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标准要求；
	个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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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采购需求清单中带“★”的技术指标参数为实质性要求，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技术指标参数存在负偏离的，均按无效响应处理。

2.采购需求清单中的垃圾桶数量均为暂定数量，供应商报价时根据暂定数量进行响应报价，交付阶段以采购人按照供应商成交单价和实际需要的数量据实结算，最终结算款项不超过本项目采购预算。

3.参考图仅供参考，成交后部分产品尺寸、规格、颜色等采购人将按照实际使用需要在等值范围内自选，采购人自选完成后，供应商按要求进行供货。


2.2安全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及省、市有关安全文明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安全操作规程等，所有设备(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所有货物（产品）能够承受频繁使用和可能的不当操作，结构稳定，不易倾倒或损坏；货物（产品）无锐利边角、无毒无害、不易造成意外伤害，部分尺寸可调节的产品应与实际使用场地相匹配；建立健全安装现场安全文明生产保证体系，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切实履行安全文明生产责任和义务，保护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社会公众安全，保持安装现场整齐有序。

2.3为保证货物质量和功能的严谨性，成交后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对其所提供的货物（含配件）进行检测（含随机抽取试样进行破坏性检测）并出示检测报告和功能演示，如有技术参数、功能等与响应的技术参数、功能等不相符的，一律按虚假应标处理，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说明：如采购人在收货前抽取试样进行破坏性检测，试样不计为实际采购数量，且无论破坏性检测结果如何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试样费用）

2.4人员配置要求：供应商根据采购项目特性及要求，自行组织实施与管理，建立以负责人为核心的履行合同所必需人员团队，相关人员经过严格培训，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能够胜任项目工作，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2.5设施设备要求：供应商根据采购项目特性及要求，自行配置投入履行合同所必需的各类设施设备（不限于专业设备、辅助设备、工具、软件等），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三、商务要求

3.1交货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0日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验收。

3.2交货地点：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3包装方式及运输要求：（1）运输要求：采用公路或铁路运输方式，选择风险小、运费低和运距短的运输路线。运杂费一次性包死在总价内，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包括从生产厂家到使用（安装）现场的包装、装载、运输、卸载、现场保管、二次倒运等费用。 （2）包装要求：①全部货物（产品）均应按照国家、行业规定的标准和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运抵指定地点；②当包装使用塑料、纸质、木材等包装材料时，除应当按照国家、行业规定的包装标准进行包装外，还需按照《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规定的环保要求进行包装；③当采用快递交货方式时，快递包装除应当按照国家、行业规定的包装标准进行包装外，还需按照《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规定的环保要求进行包装。。
3.4产品“三包”要求：货物（产品）属于国家规定的“三包产品”，产品制造商、经销代理商应遵守“三包”的规定，在产品发生质量问题时，及时对所提供产品实行“包退、包换、保修”服务。
3.5质量标准及要求
（1）所有货物（产品）、服务符合国家、省、市（行业）强制性标准及采购人要求的合格标准；

（2）货物（产品）制造商、经销代理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确保提供的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达到合格产品的要求。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3）货物（产品）、服务执行的标准、规范：必须执行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没有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的按①国家标准、规范→②行业标准、规范→③地方标准、规范→④团体标准、规范→⑤企业标准、规范类推顺序执行；凡涉及的相关规范，国家有最新标准的以最新标准为准，所有标准哪个标准高执行哪个标准。

3.6质保期要求：本项目整体质保期不少于12个月，供应商承诺超过采购文件要求的，按其承诺的质保期进行质保，质保期起始时间为终验合格之日。

3.7售后服务：（1）成交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2) 要求建立多渠道的售后服务，满足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对工作人员的问题提供多种沟通渠道，建立渠道维护机制,如采用QQ群、微信群等，保障通道畅通， 确保提供长效的售后服务机制，能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制度。

（3）成交供应商负责货物的现场安装、调试、测试和启动等；

（4）成交供应商负责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使用人员进行免费培训：培训主要内容为货物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原理，日常使用操作、维护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使用方未使用过同类型货物，成交供应商还需就货物的功能对使用方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为货物安装现场或由采购人安排；

（5）质保期自采购人在质量验收单（终验）上签字之日起计算，质保费用计入总价；

（6）成交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体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质保期内应无偿负责现场技术巡检、维修和替换等工作；若遇到采购人重大活动需无条件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且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不可抗力（如火灾、雷击等）造成的故障除外；超出质保期只收取维修所需原设备、材料成本费用；

（7）成交供应商负责对其所提供的设备、材料等备品配件供应，提供长期维修，并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所有维修记录交由采购人的现场技术人员一份，并详细说明问题所在、解决办法及注意事项；

（8）货物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为：7x24小时免费上门服务；

（9）所有货物服务方式均为成交供应商上门服务，即由成交供应商派人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对系统进行定期的检修、保养工作，并与用户进行沟通，定期开展技术交流活动，预防故障发生，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10）在保修期内更换系统中的零部件，其保修期应相应延长；

（11）质保期结束后的维修、维护等由双方协商再定。

3.8验收标准和方法：现行的国家标准或国家行政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是项目验收的重要依据，采购人按照国家、省、市（行业）强制性标准及合同约定对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含配件）或服务进行检查或验收，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地接受采购人的各类检查或验收；若验收不通过或质量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应在一定期限进行整改完善，以采购人要求的标准提供合格的货物（含配件）或服务；若成交供应商在接受检查整改后，仍不能提供符合采购要求的合格货物（含配件）或服务，采购人有权按违约予以撤项，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具体按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3.9款项结算与支付方式：详见第六章拟签订合同格式相关条款。
3.10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详见第六章拟签订合同格式相关条款。

